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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西今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当事人：江西今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玉茗大道640号青青家园1栋2单元1103号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8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赣财购[2018]10号文件要求，省财政厅于2018年8月组织相关人员对2017年全省代理机构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进行了检查，其中检查你公司代理的二个政府采购项目，各项目检查情况如下：
一、崇仁县教育体育局2017年县域教育均衡发展教学设备监控设备采购项目
（一）存在的问题：
1.无招标公告网上截图（无法判断时间节点）。
2.具有较强的指向性（评分标准）。
3.无专家抽取表（无专家组成人员信息）。
4.无中标公告网上截图。
5.无合同公告网上截图。
6.无履约验收单。
7.无保证金缴纳退还凭证。
8.中标通知书未于发布公告同时。
9.资料保存不完整，无未中标供应商投标资料。
（二）违反依据
根据采购法等相关规定，你公司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9号第七条、第一十六条，《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03]119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中央单位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4]80号，《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
二、崇仁县教育体育局2017年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学设备中学图书采购项目
（一）存在的问题：
1.无招标公告网上截图（无法判断时间节点）。
2.评分标准有较强的指向性。
3.无专家抽取表，无专家组成个人信息。
4.无中标公告网上截图。
5.无合同公告网上截图。
6.无履约验收表。
7.无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和退还凭证。
8.中标通知书与发布公告同时。
9.资料保管不完整，无其它投标人资料。
（二）违反依据
根据采购法等相关规定，你公司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一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一条第1款、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9号第七条，《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03]119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中央单位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4]80号，《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号第二十条，《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第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对你单位作出责令整改并给予警告处分的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崇仁县人民政府或抚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崇仁县财政局
201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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